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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江苏省第一轮药品集中带量采购
协议期满接续采购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妥善做好省第一轮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协议期满后的接续

采购工作，现就我省第一轮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协议期满接续工作

制定如下方案：

一、期满接续品种范围

省第一轮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协议期满的 11 个品种中，10 个

品种（具体见附件）纳入本次期满接续范围，奥曲肽注射剂由于

已开展国家集采不纳入本次接续范围。

二、约定采购量和采购周期

原则上以各通用名品种上一采购年度全省公立医疗机构（含

军队驻苏医疗机构，下同）在省平台采购量为该品种接续采购周

期内年度意向采购量，并以意向采购量的 80%为约定采购量（具

体数量另行公告）。

本次接续采购周期为 2 年，必要时可延长 1 年。

三、拟中选规则

本次接续采购实行多家中选。所有申报产品报价均不得高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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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产品全国省级或省际联盟带量采购最低中选价格（以下简称全

国最低中选价），高于的为无效报价。具体规则如下：

1.原中选企业报价不高于同品种原中选企业全国最低中选

价平均值的，拟中选。

2.原未中选企业在全国最低中选价基础上竞价，按报价由低

至高确定拟中选企业。竞价企业不超过 3 家的拟中选 1 家，4 家

及以上的拟中选 2 家。如参与企业仅 1 家的，接受原中选企业本

次接续采购最低中选价的拟中选。

四、约定采购量分配

坚持带量采购、量价挂钩，在中选产品确定后，将约定采购

量按以下规则分配给中选企业：

第一步，医疗机构将所报意向量的 20%分配给同品种价格最

低的前 2 家中选企业中的 1 家或 2 家。

中选企业在我省供应保障综合能力欠佳的（指该企业此次接

续中选品种近一年在省平台的订单配送率不足 50%），不参与第

一步意向量分配。

第二步，医疗机构可结合临床需求，将所报意向量剩余的

60%，分配给质优价宜的中选产品。

五、申报资格

同时符合以下申报要求的企业，应在规定时间通过省平台提

交申报材料：

（一）申报产品资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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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于本次接续采购品种范围、获得国内有效注册批件且在本

公告发布时在省平台挂网的药品。

（二）申报企业资格

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、在中国大陆地区上市的集中

带量采购范围内药品的上市许可持有人或生产企业（进口药品全

国总代理视同生产企业）均可参加。药品注册批件中已注明上市

许可持有人的，应由上市许可持有人申报。

申报企业应同时符合以下要求：

1. 质量和产能要求（以 2020 年以来国家及省级以上药监部

门发布的药品质量公告或通报等为依据）

（1）申报企业在药品生产活动中无严重违法记录，无因申

报品种质量等问题被省级及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处罚记录；

（2）申报产品全年产能达到该采购品种我省意向采购量的

2 倍及以上。

2. 其他要求

（1）申报企业应如实申报全国最低中选价，并按照本公告

和省平台的要求提交申报材料，申报材料应对本公告提出的要求

和条件做出响应。若申报企业未如实申报全国最低中选价，或不

具备申报资格中规定必须满足的全部要求，或涉嫌提供虚假证明

材料，一经确认，将被视为无效申报；情节严重的，列入“违规

名单”，作出相应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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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申报企业、药品生产企业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未被

列入当前《全国医药价格和招采失信企业风险警示名单》。

（3）申报企业、药品生产企业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未被

列入我省“违规名单”。

（4）同品种申报企业中，企业负责人为同一人或存在直接

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企业，以及同一集团内企业，不得参与同

一品种申报。

（5）本次药品集中采购供应的药品，应包含临床常用包装。

（6）申报企业中选后，须按要求签订购销协议。

（7）中选药品在履行协议中如遇不可抗力，直接影响协议

履行的，由签订购销协议中的各方协商解决。

六、其他

本方案中“原中选企业”、“原未中选企业”指江苏省第一轮

集中带量采购中的中选企业、未中选企业。

附件：江苏省第一轮药品集采期满接续采购品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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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江苏省第一轮药品集采期满接续采购品种
品种序号 药品通用名 剂型 规格

1 烟酰胺 注射剂

100mg

50mg

1ml:100mg

1ml:50mg

2 天麻素 注射剂

2ml:0.2g

1ml:0.1g

0.2g

3 熊去氧胆酸 口服常释剂型

0.1g

0.25g

50mg

4 复方α-酮酸 口服常释剂型 0.63g

5 纳美芬 注射剂 1ml:0.1mg

6 还原型谷胱甘肽 注射剂
0.9g

0.6g

7 骨化三醇 口服常释剂型 0.25μg

8 复方甘草酸苷 口服常释剂型 25mg(以甘草酸苷计)

9 复方甘草酸苷 注射剂

20ml:甘草酸苷 40mg、甘氨酸 0.4g、盐酸半胱氨酸 20mg

甘草酸苷 40mg、甘氨酸 0.4g、盐酸半胱氨酸 20mg

甘草酸苷 80mg、甘氨酸 0.8g、盐酸半胱氨酸 40mg

10 胞磷胆碱 口服常释剂型
0.1g

0.2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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